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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艺术学校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管理规定（试行）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ipad 等电

子产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创建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学校结合实际

情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全员育人，制定《深圳艺术学校学生手机、

ipad 等电子产品管理规定》。 

第一条 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管理的基本要求 

1.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带入校园。 

学生禁止带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进入学校教学区和宿舍区，包括考试、

上课、自习、升旗仪式、集会、晚修晚练、宿舍午休晚休等，一经发现，班

主任、任课老师、琴房管理老师、晚修晚练管理老师、宿舍管理老师及值班

老师可当场收缴手机，并交班主任暂为保管。 

2.学生确实有需求要将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带入校园的，须由家长书面提

出申请。 

学校将实行统一上交保管制度，并设立上交、取回时间。家长须知晓并督促

孩子严格遵守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进校园管理规定。 

走读生带手机：进校门时放入校门口指定的手机保管箱，放学后取回出校园。 

住宿生带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每周日晚返校后上交，每周五下午放

学后取回，在此期间，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统一放置在宿舍的固定保管场

所，不得中途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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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管老师根据申请名单，每周日晚上进行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上交的

核查，对于未及时上交的学生名单，宿管老师上报学生科，并进行学生个人

德育量化分扣 1 分处理。 

3.原则上，老师不得使用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

机、ipad 等电子产品完成作业。确实因为专业学习需要使用的，由专业科室提

出申请报学校审批。 

4.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管理实行班主任和专业老师负责制。班主任和

专业老师需要教育学生遵守学校相关管理制度。同时，为保证学校手机、ipad 等

电子产品管理规定的有效落实，实现三全育人，全校教职员工都应参与到学生手

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管理中。  

第二条 学生使用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检查及教育 

1.学校成立管理领导小组，成员由校领导、学生科团委、教务科及各专

业科室主任、总务后勤科、班主任及学生会干部组成，抽查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情况。 

2.学校将每周在科室主任群、班主任群、校园公告栏公布不按时上交手

机、ipad 等电子产品或者违规使用电子产品的学生名单，由相关责任老师进

行教育。 

3.班主任是班级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专业科

室主任负责本专业学生相关制度的宣传教育，专业老师负责自己学生的教

育监督。 

4.学生科团委负责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上交情况的检查、通报和

违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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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务科负责巡课期间（包括网上巡课）学生使用手机、ipad 等电子产

品的监督管理。 

6.总务后勤科负责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安全管理。 

第三条  学生违反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管理规定的处理办法 

1.第一次违规使用，扣德育量化分 1 分，由班主任批评教育，学生写出

书面检查和保证，没收后当周周五离校前归还。 

2.第二次违规使用，扣德育量化分 2 分，由班主任、专业老师共同教育

学生，并通报家长，没收后当周周五离校前归还。 

3.第三次违规使用，扣德育量化分 3 分，班主任约谈家长到校并领回手

机、ipad 等电子产品。外地住宿生家长暂时不能到校的，由学校代为保管，

学期末归还。 

4.学生因在宿舍、琴房、晚自习违规使用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扣分的，

同样适用于扣分满 7 分做退宿两周的规定。 

5.学生拒不上交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或因收缴相关产品顶撞辱骂老师

的，根据学生管理条例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6.学生不得随意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给同学使用。因借给他人违规

使用导致被收缴，由借出的同学自行负责。 

7.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被收缴暂为保管期间，电子产品因为长期不使

用等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由学生及家长自行承担责任。 

第四条  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管理规定的辅助设施 

1.学校门口、学生宿舍入口处设置手机检测仪，学生进校园、宿舍时需

过安检，做好手机禁止带入校园、宿舍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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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建立统一的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保管场所，提供必要的安全保

管装置；明确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保管的具体方式及保管责任人。 

3.学校增设校内公共电话，解决学生与家长的通话需求。 

此规定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开始逐步试行。开学前两周为适应期，对

违反规定的学生进行口头警告，第三周开始按本条例规定执行。 

                                   深圳艺术学校 

                                 2021 年 2 月 3 日 

 

 

深圳艺术学校学生手机管理回执 

学生姓名： 班级： 专业： 专业老师： 

家长：我已知晓学校关于手机管理的相关规

定，将严格督促孩子执行“手机、ipad 等电

子产品不进校园“的要求，坚决配合学校关

于违反规定使用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处

理办法。为了孩子的美好明天，履行家长教

育职责，家校形成协同育人合力！ 

学生：我已知晓学校关于手机管理的相关规

定，将严格执行“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不

进校园“的要求，且自愿服从学校关于违反

规定使用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处理办

法。珍惜学习时间，远离电子产品诱惑！别

让电子产品拉开我与梦想的距离！ 

家长签名： 学生签名： 

签名日期： 签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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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艺术学校学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进校园申请书 

尊敬的学校领导： 

我是      班级学生       的家长，现在因为                                            

                                                等特殊原因，

我向贵校申请允许该生带手机（ipad）回校，并承诺做到以下几点： 

1.走读生带手机：进校门时放入校门口指定的手机保管箱，放学后取

回出校园。住宿生带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每周日晚返校后上交，每周

五下午放学后取回，在此期间，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统一放置在宿舍的

固定保管场所，不得中途取回。 

2.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进入校园后，如果该生未遵守学校的规定不

正当使用，愿意接受学校关于违反规定的处理办法。第一次违规使用，扣德

育量化分 1 分，由班主任批评教育，学生写出书面检查和保证，没收后当周

周五离校前归还；第二次违规使用，扣德育量化分 3 分，由班主任、专业老

师共同教育学生，并通报家长，没收后当周周五离校前归还；第三次违规使

用，扣德育量化分 3 分，班主任约谈家长到校并领回手机、ipad 等电子产

品。外地住宿生家长暂时不能到校的，由学校代为保管，学期末归还。 

3.学生因在宿舍、琴房、晚自习违规使用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扣

分，同样适用于扣分满 7 分做退宿两周的规定。 

4.学生拒不上交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或因收缴相关产品顶撞辱骂老

师的，根据学生管理条例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5.学生不得随意借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给同学使用。因借给他人违

规使用导致被收缴，由借出的同学自行负责。 

6. 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被收缴暂为保管期间，电子产品因为长期不

使用等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由学生及家长自行承担责任。 

特此申请，请予批准。 

  附：手机品牌及型号：                手机号码                  

      Ipad 品牌及型号：                  

申请人（家长）： 

年   月   日 

 

班主任签字：        专业老师签字：        

专主任签字：        学生科审核盖章： 


